附件2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样表
	姓名
	XXX
	性别
	X
	出生年月
	XX年X月
	贴1寸近照

	本专业最高学历
	详见注释1
	毕业时间
	XX年X月
	

	所学专业
	详见注释2
	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
	X年（截至办证当天的年限，如“1年”）
	

	参加工作时间
	XX年X月
	身份证号
	XXXXXXXXX

	工作单位
	填单位全称，如暂无工作单位填写“无”

	报考专业
	详见注释3
	级别
	详见注释4
	类别
	详见注释5

	取得资格名称
	详见注释6
	取得时间
	详见注释7

	管理号/证书编号
	详见注释8

	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
	详见注释9

	考试管理
机构意见
详见注释10
	该同志经全国统一考试，达到国家/重庆市合格线，全部规定科目成绩合格。
（章）
年    月    日
（填写预约好的办证当天日期，年月日均要填）

	市职改办
意见

	该同志具备 详见注释11 资格。
（章）
年    月    日
（填写预约好的办证当天日期，年月日均要填）


注：1.本表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电脑打印均可。
2.表中有关时间均按“X年X月”格式填写（如2010年5月）。
3.办证人员按照样表填写自己的实际情况，并将一寸照片贴在表上指定位置。
4.本表作为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以及证书遗失补办的重要依据，一式三份，由发证机构、考生本人分别留存一份，装本人人事档案一份。

领证人签字：（手签）领证日期：（办证当天日期） 联系电话：（手机号）

填表说明：
[image: 2022卫考证书查询二维码]








（提前扫描二维码，选择2023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查询证书编号等填表信息）
[bookmark: _GoBack]注释1：本专业最高学历：系指本次考试报名填写的最高学历，且须是国家认可学历；
注释2：所学专业：与毕业证书所述专业完全一致；
注释3：报考专业：与扫描上述二维码查询出来的专业填写完全一致；
注释4：级别：初级（士）；初级（师）；中级；
注释5：类别：统一填写“卫生”；
注释6：取得资格名称：
	专业名称
	资格名称

	
	初级（士）
	初级（师）
	中级

	临床、口腔
	
	
	主治医师

	公卫医学类
	
	
	主管医师

	中医医学类
（全科医学）
	
	
	主治医师

	护理学
	护士
	护师
	主管护师

	药学
	药士
	药师
	主管药师

	中药学
	药士
	药师
	主管药师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理化检验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微生物检验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口腔医学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放射医学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病理学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营养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病案信息技术
	技士
	技师
	主管技师

	输血技术
	
	技师
	主管技师

	神经电生理（脑电图）技术
	
	技师
	主管技师

	心理治疗
	
	技师
	主管技师

	核医学技术
	
	
	主管技师

	超声波医学技术
	
	
	主管技师

	消毒技术
	
	
	主管技师

	心电学技术
	
	
	主管技师

	肿瘤放射治疗技术
	
	
	主管技师


注释7：取得时间：2023年4月23日；
注释8：管理号/证书编号：扫描二维码查询；
注释9：本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填写实际存放档案单位名称，查询档案是否在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的方法（登录重庆卫生人才网（http://www.cqwsrc.com/），进入首页后，鼠标移至“人才服务中心”上，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人才交流”，在新界面点击右上方“档案查询”图标，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点击立即查询，即可查到）。如档案未在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则需根据自己实际存放地填写，如确实不知自己档案存放在何处，此处暂时空着不填）；
注释10：考试管理机构意见：此次证书均为达到国家分数线的，在国家处用签字笔打勾；
注释11：市职改办意见：与注释6(取得资格名称)填写相同，如“护师”、“主管护师”、“药师”、“主治医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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